
清雲科技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 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會議議程 
壹、時間：100 年 10 月 3 日(星期一)上午 10 時 00 分 
貳、地點：清雲館 2 樓總務長室 
參、主持人：楊總務長靜汶 
肆、宣布開會。 
伍、主席致詞： 
陸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第六屆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任期至 101.07.31 止，期間如

有人事異動則由單位主管指派人員接任遞補。預計將於 100 學年度

第二學期辦理下屆委員改選作業。 

二、99 學年度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災害零事故。業務主管單位稽查

次數：0次。 

三、99 學年度實驗室廢液產出情形請參閱(附件一)。 

四、請有產出廢液之實驗室填寫 100 學年度事業廢棄物產出量預估表

(附件二)，預估本學年度廢液產出量，以做為本學年度事業廢棄物

申報參考。 

五、目前各實驗室無使用公告毒性化學物質，各單位亦無回報使用公

告毒性化學物質。 

六、各單位如需使用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時，須提請本校『毒性化學

物質運作管理委員會』審查，獲核可後再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辦

理。 

七、各系實驗室所產生之化學廢液，皆由環安組委託合格業者清除，

於成功大學環資中心進行最終處理。該中心日前來函通知廢棄處理

代碼 C-9999(其它有害認定特性之事業)、C-0101(高純度的汞及衍

生物)、C-0399(其它易燃性事業廢棄混合物)及 C-0299(其它腐蝕

性事業廢棄物)上述四類代碼之廢棄物及其容器，其核定處理價格

自 101 年元月份調整為每公斤新臺幣 180 元。上述以外廢棄物代碼

維持以每公斤 30 元計價。 

八、根據他校經驗，部份研究生喜歡於夜間無他人爭用設備情形下做

實驗，往往發生意外而無人救援，造成嚴重化學災害。請指導老師

提醒學生於實驗室進行化學實驗時應避免獨自進行，並備妥且使用

必要之防護器具及保持適當之通風照明。 

 

 

 



九、法令宣達： 

(一)行政院環境保護署「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登記核可管理辦法」(如

附件三)，業經該署於 96 年 12 月 17 日以環署毒字第

0960095333 號令訂定發布 99年 12月 20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

環署毒字第 0990113501 號令修正。 

柒、討論事項：無 
捌、臨時動議： 
玖、散會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※響應紙杯減量，開會請自備環保杯。 
※各位委員如有議題擬提會討論時，請使用開會通知單所附之提案單。 


